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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为新高新药业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陕西新高新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高新药业”） 

 本次担保金额：公司为新高新药业在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不超

过 1,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新高新药业的其他股东将视具体情况按其持股

比例向银行提供相应的担保或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届时以签署的相关协议为

准。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预计为新高新药业提供担保

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新高新药业在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不

超过 1,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新高新药业的其他股东将视具体情况

按其持股比例向银行提供相应的担保或向公司提供反担保，以届时签署的相关协

议为准。若新高新药业其他股东向公司提供反担保，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十条（五）本所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的其他

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自然人，包括持有对

上市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等”，新高新药业其



他股东赵平、马宁将被认定为关联方，赵平、马宁为公司提供的反担保将构成关

联交易。本次担保额度使用期限不超过一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内有效。 

本次担保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和《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担保事项不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陕西新高新药业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世纪大道中段 55号清华科技园科技

会展中心附 5层 510 号 

3.法定代表人：赵平 

4.注册资本：4500万元 

5.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不含

疫苗）、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医疗器械，保健用品、化妆品、日用化工用

品（不含危险品）、消毒用品、保洁用品、杀虫剂的销售；普通货物运输；物流

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财务状况：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新高新药业的资产总额为

100,775,261.41元，负债总额为 55,715,644.06 元，资产净额为 45,059,617.35

元，营业收入为 119,365,854.95 元，净利润为 8,612,500.73（以上数据经上会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新高新药业的资产总额为 87,300,691.92 元，负

债总额为 37,987,041.83 元，资产净额为 49,313,650.09 元，营业收入为

65,933,870.73元，净利润为 4,254,032.74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新高新药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51%的股权，赵平持有其 30%的

股权，马宁持有其 17.5%的股权，贺宏伟持有其 0.5%的股权，王毅持有其 0.5%

的股权，赵海宴持有其 0.5%的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预计担保总额仅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拟提供的担保额度，具体担保金额以

与有关银行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公司目前尚未确定担保协议内容，具体每笔

授信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条款将在上述范围内，由具体合同约定。授权控股

子公司董事长签署授信合同文本及授信相关文件，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实际担

保情况在担保额度范围内审批并签署担保相关文件。前述担保尚需相关银行审

核同意，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在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有

助于满足控股子公司经营所需，促进其业务发展，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

展战略，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董事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1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新高新药业在金融机构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有

助于新高新药业业务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对于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公

司对其的经营决策及财务状况具有控制力，公司为此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的经营

发展造成影响。该项担保（包括未来可能发生的关联方向公司提供反担保事宜）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的《关于预计为新高新

药业提供担保的议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未实际发生对外担保情况；不存在

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0月 26日 


